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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程

一、宣布现场股东会参加人数及所代表股份数

二、推选计票人、监票人

三、宣读议案

1、《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2、《关于变更注册地址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3、《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4、《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四、股东发言及回答股东提问

五、会议议案现场投票表决

六、表决结果统计

七、宣读会议表决结果

八、律师发表法律意见

九、主持人宣读股东会决议

十、与会董事签署股东会决议和会议记录



2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

会议材料之一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机构名称：政旦志远（深圳）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成立日期：2005 年 1 月 12 日，总部深圳，是一家专注于审计鉴证、资本市

场服务、管理咨询、税务服务、法务与清算等专业服务的专业服务机构。

组织形式：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福新社区鹏程一路 9号广电金融中心 11F

执业资质：已取得深圳市财政局颁发的执业证书，具备证券服务业务资格，

获准从事大型国有企业审计业务资格，具有会计司法鉴定业务资质。

2、人员信息

首席合伙人：李建伟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政旦志远（深圳）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合伙人 29 人，注册会计师 91 人。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人

数 68 人。

3、业务规模

2024 年度经审计的收入总额为 7,268.94 万元，审计业务收入为 6,340.74

万元，管理咨询业务收入为 797.30 万元，证券业务收入为 3,434.75 万元。2024

年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前五大主要行业(按证监会行业分类):制造业、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截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政旦志远（深圳）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共为 42 家上市公司出具了 2024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相

关审计收费（未经审计）共计 4,967 万元；为 25 家新三板公司出具了 2024 年度

财务报表审计报告，相关审计收费（未经审计）共计 513.32 万元。

4、投资者保护能力

截至目前，政旦志远（深圳）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购买职业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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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保险，职业责任保险累计赔偿限额 5,000 万元，并计提职业风险基金。职业风

险基金 2024 年年末数（经审计）:217.58 万元。政旦志远（深圳）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职业风险基金的计提及职业责任保险的购买符合相关规定；

近三年未发生在执业行为相关民事诉讼中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

5、独立性和诚信记录

政旦志远（深圳）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其从业人员不存在违反

《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政旦志远（深圳）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

事处罚 0次、行政处罚 0次、监督管理措施 1次、自律监管措施 0次和纪律处分

0次。15 名从业人员近三年（最近三个完整自然年度及当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

事处罚 0次、行政处罚 2次、监督管理措施 11 次（其中 7次不在本所执业期间）、

自律监管措施 5次（其中 5次不在本所执业期间）和纪律处分 0次。

（二）项目信息

1、基本信息

拟签字项目合伙人：康璐，2018 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19 年开始从事上市

公司审计，2023 年开始在政旦志远（深圳）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执

业，2025 年开始以该所执业人员身份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或复

核的上市公司合计 2家。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骆茜，2021 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20 年开始从事上市

公司审计，2024 年 3 月开始在政旦志远（深圳）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业，2025 年开始以该所执业人员身份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的

上市公司审计报告合计 2家。

拟安排的项目质量复核人员：崔芳，2007 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05 年开始

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24 年开始在政旦志远（深圳）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执业，2025 年开始以该所执业人员身份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

签署或复核的上市公司和挂牌公司审计报告合计超 30 家。

2、诚信记录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近 3年未受到刑事处罚、

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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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独立性

政旦志远（深圳）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

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等不存在可能影响独立性的情形。

4、审计收费

1）本期审计费用 145 万元，其中财务报表审计费用 115 万元、内控审计费

用 30 万元。系按照提供审计服务所需工作人日数和每个工作人日收费标准收取

服务费用。

2）上期审计费用 150 万元，本期审计费用较上期审计费用减少 5万元。

二、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说明

（一）前任会计师事务所情况及上年度审计意见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前任会计师事务所中审

亚太已为公司连续 6年提供审计服务，上年度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意见。公司

不存在已委托前任会计师事务所开展部分审计工作后解聘前任会计师事务所的

情况。

（二）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原因

鉴于中审亚太作为公司审计机构已连续服务 6年，基于未来业务发展及规范

化需要，经充分沟通协商，拟聘请政旦志远为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告及内控审

计机构。

（三）公司与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的沟通情况

公司已就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与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沟通，双方均已

知悉本事项，并对本次变更无异议。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已按照《中国注册会计

师审计准则第 1153 号——前任注册会计师和后任注册会计师的沟通》和其他相

关要求进行了沟通及相关问询事项的答复。

本议案已经公司九届三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现提请股东会审议。

2025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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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

会议材料之二

关于变更注册地址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鉴于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用地，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拟将原注册地变更至“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芜湖片区凤

鸣湖南路 21 号”，具体情况如下：

原注册地址 变更后注册地址

安徽省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珠江路

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芜湖片区

凤鸣湖南路 21 号（暂定，以市场监督管

理局最终登记的注册地址为准。）

同时，受上述变更影响，公司将同步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进行修订：

序号 属性 修订前 修订后

1 修订

第五条 公司住所：安徽省

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珠

江路

邮政编码：241006。

第五条 公司住所：中国（安

徽）自由贸易试验区芜湖片区

凤鸣湖南路21号（暂定，以市

场监督管理局最终登记的注

册地址为准。）

邮政编码：241006。

除上述条款修订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公司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

长或由其授权他人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章程备案等相关事宜。

本议案已经公司九届三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现提请股东会审议。

2025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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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

会议材料之三

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即将

届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

公司董事会拟提名如下人员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1、宋志刚先生：男，1969 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工程师。曾任鑫科材料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经理。现任鑫

科材料董事长。

2、蒋毅先生：男， 1978 年出生，本科学历。曾任三台县工投建设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党总支委员、副总经理，现任鑫科材料党委书记、董事。

3、王生先生：男，1975 年出生，本科学历。曾任鑫科材料异型分公司经理、

高精密度铜带厂经理；鑫谷和金属（无锡）有限公司总经理；鑫科材料副总经理。

现任鑫科材料董事、总经理。

4、张龙先生：男，1976年出生，研究生学历。曾任鑫科材料行政部经理助

理、董事会办公室主任、证券事务代表、董事会秘书。现任鑫科材料董事、副总

经理、董事会秘书。

本议案已经公司九届三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现提请股东会审议。

2025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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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

会议材料之四

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即将

届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

公司董事会拟提名如下人员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1、傅代国先生：男，1964 年出生，曾任迈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职于西南财经大学深圳高等研究院，鑫科材料

独立董事。

2、李明茂先生：男，1982 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九届鹰潭市政协委员、

江西省高层次人才。曾任职于江西铜业集团组建国家铜冶炼及加工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曾任江西省鹰潭铜产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总工程师，江西保太有色金属集

团、江西广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江西江南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的

技术顾问。现任江西理工大学教授、博导，鑫科材料独立董事。

3、王伦刚先生：男，1970 年出生，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

法研究所所长、中国金融法研究中心研究员，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

第二届中青年法学专家提名奖获得者，四川省首届法学法律专家库专家。兼任中

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理事、四川省法学会经济法和国际经济法学研究会常务

副会长、四川省法学会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四川千里倍益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

本议案已经公司九届三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现提请股东会审议。

2025 年 11 月


